
 

检测单位：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无锡监测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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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≤0.2 ≤0.3 ≤0.1 

≤

450 

≥0.3 
≥

0.1 

阜

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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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阜宁县新城

水厂二泵房出

厂水采样点 

2023.1.

9 

实测

值 
0.10 <5 0 0.93 / 未检出 未检出 0.72 7.7 未检出 无 0.0274 

<0.02

0 

<0.0005

0 
177 

合

格 

2.阜宁县凯发

水厂二泵房出

厂水采样点 

2023.1.

9 

实测

值 
0.12 <5 0 0.70 / 未检出 未检出 1.76 7.7 未检出 无 0.0353 

<0.02

0 

<0.0005

0 
224 

合

格 

3.阜宁县城东

水厂送水泵房

出厂水采样点 

2023.1.

9 

实测

值 
0.08 <5 0 0.72 / 未检出 未检出 1.12 7.7 未检出 无 0.0391 

<0.02

0 

<0.0005

0 
167 

合

格 

注：水样按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检测如下指标： 

1.出厂水：半年至少检测常规“42项”1次，全年至少检测“106项”全指标 1 次。 

2.管网水：半年至少检测浊度、色度、臭和味、消毒剂余量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“6项”。 

3.管网末梢水：半年至少检测常规“42项”及消毒副产物 1 次。 

4.二次供水：半年至少检测色度、浊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、总大肠菌群、菌落总数、消毒剂余量“8项”。 


